
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

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就拟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《关

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，现对前述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公司事先将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我们沟通，经审阅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相关资料、执业资质等，其在为公司提供服务期间，能够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遵守

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，谨慎勤勉地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

事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赵丽锦  江冰  钱振华 

2023 年 4 月 20 日 

 




